景德镇市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轮候与配租实施细则(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规范景德镇市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轮候与配租管理,根据《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1号)、《江西省公共租赁住房配租管理暂行办法》(赣建字〔2012〕2号)和《景德镇市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景府办发〔2023〕7号)等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市中心城区符合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条件的家庭轮候和配租适用本细则。乐平市、浮梁县可参照执行或另行制定细则。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轮候是指经审核、公示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的申请人,按本细则的规定登记为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对象,进入轮候期等待配租。配租是指根据配租原则按程序将公共租赁住房出租给符合规定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并按规定的标准收取租金。
第四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配租工作的主管部门。市住房保障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和管理轮候对象等相关工作。
第五条  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对象划分为三档建立台账,依次轮候配租。第一档优先于第二档和第三档,第二档、第三档按申请时间、家庭年龄、家庭收入、人均住房面积和优先保障等综合情况的评分结果作为确定轮候配租顺序依据。
第一档:应保尽保对象,包含经申请符合我市中心城区住房保障条件的城镇特困人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支出型贫困低收入等家庭,参战参试优抚家庭,生活贫困、住房困难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该档轮候对象在有房源供应时,可直接按意向登记时间顺序给予配租。
第二档:优先保障对象,包含经申请符合我市中心城区住房保障条件的退役军人、伤病残退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城镇孤老病残家庭、三孩及多孩以上家庭、进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失地农民、火烧户、D类危房、“景漂”“景归”人才、归侨及侨眷、城市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省部级以上劳模家庭、环卫、公交等公共服务行业一线困难职工和青年教师、青年医生、乡村教师、归正人员等。
第三档:普通轮候对象,包含除第一档、第二档以外的经申请符合我市中心城区住房保障条件家庭。
第六条  市住房保障中心应对轮候对象的住房、人口、收入和财产等情况,定期开展审核工作;及时对轮候对象进行配租意向登记(如:地理位置、楼层、户型、保障方式等);根据轮候对象各项评分指标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其配租顺序;对不再符合我市中心城区住房保障资格的轮候对象,取消其住房保障资格,同步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公示;对被取消住房保障资格的轮候对象违规享受的住房租赁补贴进行追缴。
第七条  配租房源分为两类:I类是指由政府投资新建、收购、改建和其他方式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II类是指清(腾)退的公共租赁住房。
第八条  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I类房源通过系统软件现场摇号配租;II类房源结合配租意向登记和轮候配租顺序依次配租。
第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I类房源分配程序
1.制定方案。市住房保障中心根据房源筹集情况,制定分配方案,报主管部门同意备案。
2.公示信息。分配方案应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方可执行。公示内容同时包含本轮配租房源和轮候对象,配租房源公示内容包含房源地理位置、数量、户型、面积等信息;轮候对象公示内容包含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保障类型等内容,对公示有异议的轮候对象经查证属实的,取消其分配资格。
3.组织分配。市住房保障中心使用系统软件现场摇号配租,将中签家庭名单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通过电话或短信的方式告知中签家庭到市住房保障中心办理配租手续。
4.办理手续。中签家庭应在接到通知后30日内与市住房保障中心签订租赁合同,依规缴纳租金、押金等费用,办理入住手续。中签家庭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租赁合同的,视为主动放弃一次配租资格,可继续轮候。同一家庭可放弃两次配租资格,超过两次需重新提出配租申请。市住房保障中心将每轮主动放弃和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配租手续的中签家庭信息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进行公示,取消其本轮配租资格,房源纳入下次轮候房源。
(二)II类房源分配程序
1.公示信息。市住房保障中心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上公示拟配租房源信息,公示内容包含房源地理位置、数量、户型、面积等信息。
2.核实调查。市住房保障中心按照经评分后的轮候顺序,结合轮候对象提交的意向登记和有关诉求进行入户核实调查,并出具调查意见。
3.确定名单。市住房保障中心按期整理轮候对象意向登记台账和入户核实调查报告,经中心集体研究确定拟分配对象名单。
4.现场选房。市住房保障中心通知拟配租家庭进行现场选房。现场选房按拟配租家庭评分结果确定的轮候顺序依次进行。选房结束后,将拟配租家庭名单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配租家庭经查证属实的,取消其分配资格,对公示无异议的配租家庭通过电话或短信的方式告知其到市住房保障中心办理配租手续。
5.办理手续。配租家庭应在接到通知后30日内与市住房保障中心签订租赁合同,依规缴纳租金、押金等费用,办理入住手续。配租家庭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租赁合同的,视为主动放弃一次配租资格,可继续轮候。同一家庭可放弃两次配租资格,超过两次需重新提出配租申请。市住房保障中心将每轮主动放弃和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配租手续的配租家庭信息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进行公示,取消其本轮配租资格,房源纳入下次轮候房源。
第十条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资格的变更包括承租人变更和房源调换两类。
(一)承租人变更管理
1.变更条件
承租人在合同期内原则上不予变更,但原承租人因死亡、离异或退出的,承租家庭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变更承租人,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1)申请人符合住房保障条件;
(2)申请人与原承租人系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关系,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变更家庭成员协商一致。
2.变更流程
(1)申请变更。承租家庭向市住房保障中心提交变更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有关佐证材料和增加或减少人员材料。
(2)审核确认。市住房保障中心对承租家庭提交变更材料进行核查,据实签署审核意见。
(3)办理变更。对符合我市中心城区住房保障资格的家庭,办理变更手续并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二)房源调换管理
1.调换条件
(1)家庭人员发生变化:承租家庭因结婚、生育等原因,造成家庭人口发生变化,可以申请调整与变化后家庭人员相匹配的住房。
(2)工作、就学地发生变化:承租家庭因工作、就学地发生变化,可以申请调换同户型不同区域的住房。
(3)特殊情况:申请家庭住房无电梯且楼层较高,家庭中有一至二级肢体残疾、行动不便或者患有重大疾病,需要就近治疗、出入方便的,可以申请调换。
2.调换流程
(1)申请调换。房源调换双方将主申请人身份证明、原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和相关证明材料等交至市住房保障中心进行登记。
(2)审核确认。市住房保障中心对申请双方相关信息进行审核并据实签署审核意见。
(3)进行调换。市住房保障中心根据审核意见对符合我市住房保障资格的办理房调换手续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第十一条  为合理分配清(腾)退房源,根据综合评分总和确定轮候配租顺序。评分条件包含申请家庭申请时间、年龄、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及家庭特殊困难程度等,一个家庭满足多项加分条件的,可以累计加分。如分值相同,按照申请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
(一)申请家庭申请时间分值:满分分值30分。申请时间0-1年(含)分值3分,之后逐年递增3分直至满分。
(二)申请家庭年龄分值:满分分值30分。申请家庭中有60岁--70岁(含)成员,分值10分;70岁--80岁(含)成员,分值20分;80岁以上分值30分。多名高龄成员不累计加分,取最高年龄分值。
(三)申请家庭收入分值:满分分值20分。申请家庭可支配收入在10万元--20万元(含)分值5分;5万元--10万元(含)分值10分;1万元--5万元(含)分值15分;1万元(含)以内分值为20分。
(四)申请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分值:满分分值20分。申请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在10㎡--15㎡(含)分值5分;5㎡--10㎡(含)分值10分;5㎡(含)以内分值15分;无住房面积分值20分。
(五)优先对象分值:退役军人、伤病残退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城镇孤老病残家庭、三孩及多孩以上家庭、进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失地农民、火烧户、D类危房、“景漂”“景归”人才、归侨及侨眷、城市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省部级以上劳模家庭、环卫、公交等公共服务行业一线困难职工和青年教师、青年医生、乡村教师、归正人员等,每项困难加10分,可以累计加分。
第十二条  对于个别复杂家庭情况,市住房保障中心可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进行集体研究决定后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连续三次通过摇号均未能实物配租的轮候家庭,在市中心城区有房源供应时,可直接安排实物配租。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景德镇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